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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JC01-2022-0013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发〔2022〕33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股权激励改革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股权激励改革方案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8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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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
股权激励改革方案（试行）

为落实技术工人“扩中”“提低”改革任务，充分利用资本

市场“台州板块”优势，形成具有台州辨识度的改革成果，根据

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深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“凤凰行动”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
6号）等规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功能和“台州板块”优势，按

照“政府鼓励、企业申报、试点先行”的原则，积极引导上市公

司开展对技术工人的股权激励，增进技术工人福祉，加强公司文

化建设，促进社会公平，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，为实现

共同富裕提供台州样本。积极引导上市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，

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，调整优化激励对象结构比例，加大对技

术工人激励力度，力争经过 3年努力，全市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

激励计划中技术工人激励人数占总激励人数比例平均达到 30%。

二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严格落实 2021年 12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

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 2022年底的决定；对上

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、限制性股票延长纳税期限，按照《财

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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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01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；对于缴纳应

纳税款确有困难的，经申请，争取再给予延期缴纳（最长 3个月）；

优化税务服务环境，为上市公司开展股权激励提供专业快捷的咨

询办税服务。

（二）对拟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，在股权激励方案授予

实施后，技术工人激励比例达到 30%以上的，中介机构股权激励

服务费用据实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
（三）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，技术工人激励比例达到

30%以上的，对企业因股份支付增加的成本费用，给予 1%的补

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万元；技术工人激励比例达到 40%
以上的，给予 2%的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（四）开展 IPO战略配售共富工程。引导拟上市企业在 IPO
战略配售环节实施员工配售计划，加大对技术工人的持股激励力

度，鼓励拟上市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（同为实控人、大股东身份）

等将战略配售认购股份 50%的收益权让渡给技术工人，受让对象

纳入技术工人激励比例统计口径，享受第（二）条、第（三）条

补助政策。

（五）引导和鼓励拟上市企业在上市前加大对技术工人持股

激励力度，技术工人激励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参照上市公司享受

第（二）条、第（三）条补助政策，在公司上市后兑现。

（六）发挥市金投集团的专业和人才优势，为上市公司开展

技术工人股权激励提供良好的咨询服务，帮助上市公司设计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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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股权激励方案，实行优惠收费，并提供纳税延期申请一站式

代办服务。
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股权激

励改革工作专班（详见附件），专班负责研究、解决改革推进中

的重大问题，专班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职责负责落实好改革中的

具体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加强引导激励。落实属地政府工作责任，提升服务意

识，对于按照改革目标引导和服务企业实施技工股权激励，“扩

中”“提低”成效显著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

给予考核加分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及时总结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典型案例

和经验，进行系统提炼，形成可复制的具有台州辨识度的改革成

果，并加强宣传，形成良好的改革工作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保密。股权激励推进工作的多个环节，涉及

上市公司敏感信息。各地和各相关单位要落实责任，所有参与人

员对公告前预先知晓的信息要予以保密，防止信息泄露和内幕交

易。

本方案的技术工人是指持有国家承认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（1—5级）的人员，不包括持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以及

沪深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的人员。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3年；2022年1月1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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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至本方案施行前符合本方案规定条件的，按照本方案执行。本

方案涉及的补助资金，按现行财政体制执行。

附件：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股权激励改革工作专班



— 6 —

附件

台州市上市公司技术工人股权激励
改革工作专班

组 长：蔡木贵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副组长：胡新民 市金融办主任

成 员：翟爱玲 市经信局四级调研员

汪晶晶 市财政局副局长

陈敦庸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

陈大庆 市税务局二级高级主办

专班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，胡新民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8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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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

